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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要求。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特制订如下大会须知，望全体股东及其他有关人员严格遵守： 

一、公司证券事务部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要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

正常程序。 

四、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五、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发言，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并出示持股的有效证明。发言人数以 5 人为限，超过 5 人时，以持股数多的前 5

名为限，股东发言按持股数多少安排先后顺序。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进

行发言，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的股份份额。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分钟。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 

六、会议主持人可根据股东发言或提问的内容，安排公司董事、监事或公司

高管等相关人员回答每位股东的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

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不予回答。 

七、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八、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对大会全部议程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参加会议的股东交通食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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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14: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邓尉路 6 号） 

会议主持：董事长顾益明先生 

现场会议议程： 

 

【签到、宣布会议开始】 

 

1、与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递交身份证明材料（授

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并领取《表决票》 

2、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出席情况 

3、推选现场会议的计票人、监票人 

4、董事会秘书宣读大会会议须知 

 

【会议议案】 

 

5、宣读会议议案： 

1)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2)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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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表决】 

 

6、针对大会审议议案，对股东代表提问进行回答 

7、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 

8、计票、监票 

 

【宣布现场会议结果】 

 

9、董事长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10、董事长宣布现场会议休会 

11、汇总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 

 

12、董事长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13、律师发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4、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15、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6 

 

议案一：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柯利达”）于2017年

3月1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内容如下： 

一、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5]192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7.2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4,272.9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327.1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 350ZA0006 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 2017 年 3 月 9 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累计投资数额 工程进度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建筑幕墙投资项目 265.36 1.01 26,021.44 

2 
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

化生产项目 
776.02 17.40 3,684.58 

3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693.40 87.98 1,188.00 



7 

 

4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456.51 23.34 1,499.59 

5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4,747.10 100.00 0 

合    计 14,938.38 - 32,393.62 

注：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建筑幕墙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实施主

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

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该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街道油坊村 4 组 300 号；经营

范围包括研发、设计、加工太阳能光电幕墙系统设备、新材料、技术服务；建筑

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 18 号变更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镇

孔雀村五、十组。除此变更外，原项目技术方案、项目效益分析等其他内容不变。 

二、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开展情况适时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原本拟投

入的“建筑幕墙投资项目”达产后主要满足以江苏市场为中心的幕墙业务的增长

需求，公司现有生产线经过技术改造，能够满足现有的业务需求。为了避免盲目

投产造成资源浪费，公司拟适度放缓投资力度。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尤其是以成都为核心的西南经济区迅速崛起，带动了我国西部建筑装

饰行业快速发展。公司紧抓西部建筑装饰市场的发展机遇，努力开拓西南市场，

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打造以成都为中心，从而辐射整

个西南市场的幕墙生产基地。该项目完成建设后，将辐射整个西南市场，降低施

工成本，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三、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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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未实质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合理布局，降低成本、整合资源。 

五、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风险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

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本项目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等风险与

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提示的风险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

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以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监事会发表

了如下意见：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出相应调整，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

最大化。监事会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无异议。同意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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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事宜，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审议并批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安排，符合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柯利达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无异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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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确定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该议

案已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推荐，并听取了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意见，现提名顾

益明先生、顾佳先生、顾龙棣先生、鲁崇明先生、王菁女士、王秋林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届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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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顾益明先生，1970 年 9 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公

司董事长、弘普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幕墙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装饰装修协会（商会）第

六届理事会副会长。1993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二建集团；2000 年 8 月作为主要股

东设立了本公司，曾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曾获“全国施工企业高级职

业经理人”、“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装饰行业青年优秀

企业家”、“江苏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江苏省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江

苏省建筑装饰、幕墙、智能化行业优秀企业家”等称号。顾益明先生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截止目前，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顾佳先生，1986 年 11 月出生，本科，工程师，现任公司副董事长。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担任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2016 年 3

月至今担任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6 年 5 月起

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顾龙棣先生，1964 年 10 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公

司董事、柯利达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1986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二建集团。2000

年 8 月作为主要股东设立了本公司，曾任公司副总经理。曾获“全国建筑装饰行

业优秀企业家”、“江苏省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苏州市优秀企业经理”的

称号。顾龙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截止目前，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鲁崇明先生，1968 年 5 月出生，大专，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兼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1993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职于苏州二建荣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5 月任职于苏州市华丽美登装饰装潢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

本公司。曾获“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苏州建筑业优秀企业家”的称

号。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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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菁女士，1966 年 2 月出生，大专，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1987 年 8 月至 1995 年 9 月任职于苏州三光电加工有限公司，1995 年 10 月

至 2001 年 1 月任职于华润超级市场（苏州）有限公司，2001 年 2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职于苏州百安居装饰建材有限公司，2001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职于

苏州安祺商贸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截止目前，其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秋林先生，1963 年 7 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现

任公司董事，未担任公司其他职务。1997 年至 2002 年担任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北方公司、武汉公司总经理；2003 年至 2009 年 9 月担任北京华纺易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9 年 10 月至今担任苏州华纺房地产有

限公司董事长。2006 年 4 月荣获“中国建筑业协会全国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

理”；2007 年 10 月获得“中国职业经理人评审委员会暨房地产开发管理专业特

级经营大师”资格证书。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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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确定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该议案已通过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推荐，并听取了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意见，现

提名顾建平先生、刘晓一先生、李圣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共3名，且独立董事中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本届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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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顾建平先生，1966 年 08 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苏州大

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青蓝

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产业组织与公司治理、

金融与投资，主持多项省部级项目，科研成果多次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奖。历

任苏州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师、系主任、院党委委员。现兼任苏州大学苏南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002091）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

市公司），（002255）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市公司），（002796）

苏州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市公司）。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刘晓一先生，1951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项目经理，中建二局主任，中国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秘书长，现任中国建

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兼任（002789）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市公司），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

公司）。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李圣学先生，1964 年 10 月生，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1988 年 7 月毕业于

北京林业大学财会专业。曾任苏州林机厂财务会计，苏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二部

经理，苏州嘉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现兼任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公司），苏州华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公司）。截止目前，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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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股东代表监事2名，

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届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

起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行使监事权利，履行监事义务。 

公司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施景明先生、朱怡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该议案已通过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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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群女士，1981 年 3 月出生，本科，工程师。2002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现任公司行政部行政助理。 

李群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施景明先生，1963 年 3 月出生，大专，经济师、注册造价师。现任公司审

计部经理。1982 年 7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2005 年

11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职于苏州中诚工程建设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职。 

施景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怡女士，1978 年 6 月出生，本科，中级会计师。现任柯利达集团财务主

管。1999 年 1 月至 2002 年 8 月在江苏环球国际货运公司苏州分公司担任财务主

管，2002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在苏州美峰国际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

2010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柯利达集团。 

朱怡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